
证券代码：

002144

股票简称：宏达高科 公告编号：

2011-035

宏达高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变更经营范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宏达高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威尔德医疗电子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变更经营范围。

经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近日已办理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具体

变更情况如下：

变更前的经营范围：

"

医用超声波诊断仪及配件的生产、销售。软件的技术开发与销售（不含限制项目）；

从事货物、技术进出口业务（不含分销、国家专营专控商品）。

"

变更后的经营范围：

"Ⅲ

类

6823

医用超声仪器及有关设备的生产、销售及技术咨询和服务。软件的技术

开发与销售（不含限制项目）；从事货物、技术进出口业务（不含分销、国家专营专控商品）。 三类医用电子仪

器、医用光学器具、仪器及内窥镜设备、医用超声仪器及有关设备、临床检验分析仪器、医用化验和基础设备

器具、软件的购销。 房屋租赁业务。

"

特此公告！

宏达高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11

月

8

日

股票代码：

600383

股票简称：金地集团 公告编号：

2011-031

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10

月份销售情况及

11-12

月份

推盘安排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本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2011

年

10

月公司实现签约面积

19

万平方米，同比减少

38.1%

；签约金额

26.7

亿元，同比减少

29.4%

；

2011

年

1-10

月公司累计实现签约面积

165.1

万平方米，同比减少

2.3%

；累计签约金额

224

亿元，同比

增长

13%

。

2011

年

11

月

-12

月有新推或加推盘计划的项目：东莞博登湖、东莞湖山大境、东莞外滩

8

号、广州荔湖

城、天津国际广场、烟台澜悦、上海艺境、杭州自在城、南京自在城、绍兴自在城、杭州天逸、宁波鸿悦（慈溪）、

常州天际、武汉京汉

1903

（名郡）、长沙三千府（观音岩）、武汉圣爱米伦、武汉澜菲溪岸、沈阳滨河国际社区、

沈阳铂悦、大连云锦。

鉴于销售过程中存在各种不确定性，上述销售数据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可能存在差异，推盘计划也

可能存在一定的调整，因此以上相关统计数据和推盘安排仅供投资者参考。

特此公告。

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1

月

8

日

证券代码：

000677

股票简称：

ST

海龙 公告编号：

2011-076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本公司于

2011

年

8

月

23

日发布了《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解除托

管协议及股票停牌的提示性公告》，公司董事会特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自

2011

年

8

月

22

日起停

牌。

目前，经潍坊市人民政府、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与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协商，为尽快促进山东

海龙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正常化，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将在潍坊市设立独资公司，通过该公司尽快与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委托加工协议，以开展委托加工方式促进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正常运营

及职工稳定。

鉴于上述委托加工协议尚未签署，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已提请潍坊市人民政府、中国恒天集团

有限公司尽快签署相关协议；基于上述事实，相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将

继续停牌，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七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０４

证券简称：上海汽车 债券代码：

１２６００８

债券简称：

０８

上汽债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５２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份产销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份产销快报数据如下：

单 位

产 量

（

辆

）

销 量

（

辆

）

本月数

去年同

期

本年累计 去年累计

累计同比增

减

（

％

）

本月数 去年同期 本年累计 去年累计

累计同比增

减

（

％

）

上海大众

汽车有限

公司

１０６

，

６６６ ９２

，

６７８ ９７１

，

２５３ ８３２

，

６８２ １６．６４％ １００

，

３９１ ９２

，

１００ ９５９

，

９８３ ８０８

，

６６３ １８．７１％

上海通用

汽车有限

公司

９６

，

４３４ ９９

，

６１５ ９８７

，

８１８ ８３１

，

２８７ １８．８３％ １０７

，

４３１ １００

，

８３３ １

，

０３４

，

７７５ ８４３

，

００９ ２２．７５％

上海汽车

乘用车分

公司

１５

，

４７８ １２

，

５９４ １３１

，

８５１ １２５

，

３０６ ５．２２％ １２

，

００７ １１

，

２１７ １３２

，

３６７ １３１

，

４７５ ０．６８％

上汽通用

五菱汽车

股份有限

公司

１１２

，

８１６ ９９

，

６７５ １

，

０１６

，

５８３ １

，

０２６

，

５２９ －０．９７％ １１３

，

１３９ ９４

，

８９８ １

，

０６６

，

２６９ １

，

０６４

，

５９１ ０．１６％

上海申沃

客车有限

公司

２３０ １８４ ２

，

４９７ ２

，

３３７ ６．８５％ １９０ １８６ ２

，

４５７ ２

，

３３６ ５．１８％

上汽依维

柯红岩商

用车有限

公司

１

，

６３７ １

，

２１６ ２２

，

４１２ ２６

，

３４３ －１４．９２％ １

，

１２３ １

，

４０７ ２７

，

７２９ ２７

，

６２０ ０．３９％

南京依维

柯

汽车有限

公司

９

，

７７５ ８

，

４５２ ９７

，

２４５ ９３

，

４０９ ４．１１％ ９

，

１６２ ８

，

７１３ ９８

，

９１２ ９５

，

０１６ ４．１０％

合计

３４３

，

０３６ ３１４

，

４１４ ３

，

２２９

，

６５９ ２

，

９３７

，

８９３ ９．９３％ ３４３

，

４４３ ３０９

，

３５４ ３

，

３２２

，

４９２ ２

，

９７２

，

７１０ １１．７７％

注：上表数据仅为公司产销快报数据。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８

日

证券代码：

000789

证券简称：江西水泥 公告编号：

2011-45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近期，江西玉山万年青水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玉山万年青）与贷款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南昌分行签

订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编号：

64032011280190

），授信金额人民币贰仟万元整，期间为一年。因银行信贷

工作的需要，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股份公司

"

）和江西南方万年青水泥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

"

南方万年青

"

）自愿为玉山万年青提供担保，并分别与浦发银行南昌分行签署了《保证合同》（编号：

YB6403201128019001

号）（编号：

YB6403201128019002

），承担连带责任保证，为化解风险，由玉山万年青做

反担保，并签署《反担保保证合同》。

上述事项经过股份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 并由股份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批准。

二、相关公司基本情况

1

、南方万年青于

2007

年省工商局批准成立的，注册地：江西省南昌市。法定代表人：刘明寿，经营范围：

硅酸盐水泥熟料及硅酸盐水泥的生产和销售。

南方万年青最近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415617.51

万元， 负债总额为

254904.14

万元， 净资产为

160713.37

万元， 营业收入为

257222.68

万元， 利润总额为

26662.55

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

12717.83

万元。

2

、玉山万年青经玉山工商局批准成立，法定住所：江西省玉山县岩瑞镇。 法定代表人：江尚文。 公司经营范

围：硅酸盐水泥熟料及硅酸盐水泥的生产和销售等。

玉山万年青最近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84744.29

万元， 负债总额为

44166.09

万元， 净资产

40578.20

万

元，营业收入

50540.97

万元，利润总额

4624.94

万元，净利润

3441.72

万元。

南方万年青为股份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

、保证人：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浦发银行南昌分行

合同名称：《保证合同》

编号：

YB6403201128019001

合同的主要内容如下：

1.1

、本合同为最高额保证，保证人自愿为债权人与债务人形成下列债权提供担保，并承担连带责任保

证，

1.2

、保证范围：本合同项下保证范围除了合同所述主债权，还及于由此产生的利息（本合同所指利息包

括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其他相关费用。

1.3

、保证期限：保证人的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

1.4

、争议以及解决方式：协议产生的纠纷和争议，双方可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债权人住所

地的人民法院享有非排他性的司法管辖权，争议期间，各方仍应该继续履行未涉争议的条款。

2

、保证人：江西南方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浦发银行南昌分行

合同名称：《保证合同》

编号：

YB6403201128019002

2.1

、本合同为最高额保证，保证人自愿为债权人与债务人形成下列债权提供担保，并承担连带责任保

证，

2.2

、保证范围：本合同项下保证范围除了合同所述主债权，还及于由此产生的利息（本合同所指利息包

括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其他相关费用。

2.3

、保证期限：保证人的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

2.4

、争议以及解决方式：争议以及解决方式：协议产生的纠纷和争议，双方可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协商

不成的，债权人住所地的人民法院享有非排他性的司法管辖权，争议期间，各方仍应该继续履行未涉争议的

条款。

3

、甲方：江西万年青水泥有限股份公司

乙方：江西南方万年青水泥有限公司

丙方：江西玉山万年青水泥有限公司

合同名称：《反担保保证合同》

3.1

、被保证的债权种类：甲乙双方根据与贷款人签署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履行担保义务所支付

的任何款项，并包括《保证合同》无效情况时丙方向债权人支付的任何款项。

3.2

、保证方式：本反担保保证合同的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3.3

、保证范围：（一）借款人应向甲乙双方支付的违约金、赔偿金、担保费等。 （二）借款人清偿所支付的

全部款项（本金、利息、复息、违约金和实现贷款人债权的费用等）。

3.4

、保证期间：本反担保保证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为两年，自甲乙方履行完担保义务之日起计算。

四、董事会意见

股份公司第五届第十五次临时董事会审议并提请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1

年度申请银行综合授信及担保授权的议案》，为化解和防范风险，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时，需子公司

的其他股东按股权比例进行同比例担保。 不能按比例提供担保的，需要被担保方提供反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上述借款及担保事项是续贷金额，截止目前为止，股份公司累计实际担保（仅限于母公司为子公司、子

公司为母公司、 子公司为其子公司之间） 总额是

182881.00

万元， 占股份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78.35%

，不存在逾期担保。

六、备查文件

1

、相关合同；

2

、股份公司董事会决议和股东会决议。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一月七日

证券代码：

000895

证券简称：双汇发展 公告编号：

2011-38

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召开情况

召开时间：

2011

年

11

月

7

日上午

10

时

召开地点：河南省漯河市双汇路

1

号双汇大厦二楼会议室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张俊杰先生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2

、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13

人，代表股份

193,193,92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88%

。

3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

、议案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表决方式。

2

、议案表决结果：

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及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票

193,193,927

股，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00%

。

该议案涉及以特别决议通过，经与会股东表决，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河南大正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王京宝 冯金山

3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

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一年十一月七日

河南大正律师事务所

关于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大正律师事务所

(

以下简称

"

本所

")

接受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委托，

委派本所律师出席了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以下简称

"

本次股东大会

")

，并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中国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其他相关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

以下简称

"

相关法律法规

")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对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合法

性进行见证，并依法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法律意见书仅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

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以及表决结果是否合法、有效发表意见，并不对任何中华人民

共和国

(

此处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以及台湾地区

)

以外的国家或地区的法律发表任何

意见。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相关的

资料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见证，对本次股东大会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召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

(

以下简

称

"

会议通知

")

以及会议资料已于

2011

年

10

月

22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刊登，会议通知中包括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和地点、

会议议题、参加人员、参加办法等相关事项。

根据会议通知，本次股东大会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如下：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会议召开时间：

2011

年

11

月

7

日

(

星期一

)

上午

10

：

00

；

会议召开地点：河南省漯河市双汇路

1

号双汇大厦二楼会议室。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经本所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实际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等与会议通知内容一致。 本所律师认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董事会作为召集人的资格合

法、有效。

二、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会议人员资格

根据会议的通知，截至于

2011

年

11

月

1

日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均有权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

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经查验公司提供的公司股东名册、出席会议股东及经股东授权的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授权委托

书、持股凭证，本所律师查实，截至

2011

年

11

月

1

日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持有公司股票并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其代理人

13

人， 代表股数

193,193,92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1.88%

。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参加了本次股东大会。

经本所律师核查，上述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根据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了《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及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上述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了表决， 并由股东代表、

监事代表及本所律师等进行了计票、监票，并当场公布了投票表决结果。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该议案同意票

193,193,927

股，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该议案获审议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中列明的事项完全一致，没有股东提交新的提

案。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

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河南大正律师事务所

负 责 人： 王京宝

见证律师： 王京宝

冯金山

二

Ｏ

一一年十一月七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２５

股票简称：长园集团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７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及上交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暨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公告》， 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现发布关于公司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六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开时间

（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星期一）上午

１０

：

００

（

２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和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２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科苑中路长园新材料港

Ｆ

栋

５

楼会议室

３

、召集人：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４

、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本次相关股东会议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向社会公众股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社会公众股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海证券

交易所的交易系统行使表决权。

５

、投票规则：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如同一

股份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系统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表决结果为准。

６

、出席对象

（

１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７

日（星期一）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关于修订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修订稿）的议案》；

２

、《关于修订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实施细则的议案》

以上议案经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各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相关

公告。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

东。

１

、登记方法：

法人股东持股东帐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的法人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个人股东持股东帐户卡、 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委托代理人还须持有授权委托书、 代理人身份

证）；异地股东可以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上午

８

：

００－１２

：

００

，下午

１３

：

３０－１７

：

３０

３

、登记地点

深圳市南山区科苑大道长园新材料港

Ｆ

栋五楼证券法律部；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５７

４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２６７１９４７６

联系传真：

０７５５－２６７３９９００

联系人：刘栋、马艳

５

、参加会议的股东住宿费和交通费自理。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将向流通股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流通股股东可以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参

加网络投票，投票程序如下：

１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２

、股东投票代码：

沪市挂牌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表决议案数量 说明

７３８５２５

长园投票

２ Ａ

股

３

、股票投票的具体程序

（

１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

２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以

１．００

元代表第

１

个需要表决的议案事项，以

２．００

元代表第

２

个需要表决的议案事项，以此类推。 本次股东大会需要网络表决的议案事项的顺序号及对

应的申报价格如下表：

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申报价

１

关于修订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

（

修订稿

）

的议案

１．００

２

关于修订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实施细则的议案

２．００

（

３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

４

）投票注意事项：

Ａ

、股东大会有多个待表决的议案，可以按照任意次序对各议案进行表决申报，表决申报不得撤单；

Ｂ

、对同一议案不能多次进行表决申报，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Ｃ

、对不符合上述要求的申报将作为无效申报，不纳入表决统计。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Ｏ

一一年十一月八日

附件一：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

／

本公司出席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

Ｏ

一一年第六次临时股东

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日期：

委托人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情况：

１

、《关于修订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修订稿）的议案》（同意

□

反对

□

弃权

□

）

２

、《关于修订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实施细则的议案》（同意

□

反对

□

弃权

□

）

附件二： 回 执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７

日，我单位（个人）持有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股，拟参加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

六次临时股东大会。

股东帐户： 股东姓名（盖章）：

出席人姓名：

日期：

２０１１

年 月 日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 票 简 称 ：长园集团

股 票 代 码 ：

６００５２５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信息披露义务人：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注 册 地 址：深圳市福田区农林路

６９

号深国投广场

１１－１２

层

通 讯 地 址：深圳市福田区农林路

６９

号深国投广场

１１－１２

层

股份变动性质 ：股份减少

权益变动报告签署日期：二

Ｏ

一一年十一月七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

－

权益变动报告书》及

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

二、依据《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有的长园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及变动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

或减少其在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

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授权任何

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释 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权益报告书中含义如下：

信息披露义务人

、

华润深国投 指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长园集团

、

上市公司 指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

本次减持 指

自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

所二级市场累计减持长园集团

５．３％

股份的权益变动行为

上交所

／

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公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

证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

收购办法

》

指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本报告书 指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１

、公司名称：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２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农林路

６９

号深国投广场

１１－１２

层

３

、注册资本：

２６３

，

０００

万元

４

、成立时间：

１９８２

年

８

月

２４

日

５

、法定代表人：蒋伟

６

、公司类型：国有企业

７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４４０３０１１０２８５８２４１

８

、组织机构代码：

１９２１７５９７－１

９

、税务登记证号：

０２０００７３３

１０

、经营范围：资金信托；动产信托；不动产信托；有价证券信托；其他财产或财产权信托；作为投资基

金或者基金管理公司的发起人从事投资基金业务；经营企业资产的重组、购并及项目融资、公司理财、财务

顾问等业务；受托经营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证券承销业务；办理居间、咨询、资信调查等业务；代保管及

保管箱业务；以存放同业、拆放同业、贷款、租赁、投资方式运用固有财产；以固有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从

事同业拆借；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１１

、营业期限：自

１９８２

年

８

月

２４

日至

２０３２

年

８

月

２４

日止

１２

、主要股东：华润股份有限公司

５１％

的股份，深圳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

４９％

的股份。

１３

、通讯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农林路

６９

号深国投广场

１１－１２

层

１４

、通讯方式：

０７５５－３３０３１６２３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实际控制人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

地

是否取得其

他国家或地

区居留权

在其他公司任职情况

蒋伟 董事长 中国 北京 否

华润

（

集团

）

有限公司董事

、

党委委员

、

副总经理

；

华润金融控

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

华润保险顾问有限公司董事长

；

珠海华

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孟扬

董事兼总

经理

中国 深圳 否 无

桂自强 董事 中国 深圳 否 深圳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企业一处处长

宋群 董事 中国香港 香港 香港 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行长

伍斌 董事 中国 深圳 否 深圳市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副主任

魏斌 董事 中国 北京 否 华润

（

集团

）

有限公司财务部总经理

李南峰 董事 中国 深圳 否 华润深国投投资有限公司董事

、

总经理

靳海涛 独立董事 中国 深圳 否 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

党委书记

梁伯韬 独立董事 中国香港 香港 香港 花旗环球金融亚洲有限公司 亚洲区主席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股份达到、超过

５％

的情况

截止本报告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除持有长园集团

１１．３０％

股份外，无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情况。

第二节 持股目的

本次减持股份基于自身经营需求。 未来

１２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有继续减持的可能，届时将

按照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三节 权益变动方式

自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

日止， 华润深国投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二级市场累计减持长

园集团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３１

，

４７７

，

５９４

股，达到公司总股本的

５．３％

。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

日为华润深国投拥有

长园集团股份权益的股份减少变动达到信息披露法定比例的日期。 具体减持情况如下：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次权益变动前，为长园集团的第二大股东，持有长园集团

３５

，

８４９

，

２５６

股股份，占

长园集团总股本

１６．６１％

。自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

日止，信息披露义务人将其持有的长园集

团无限售条件流通股通过二级市场累计减持

３１

，

４７７

，

５９４

股，达到公司总股本

５．３％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

披露义务人持有长园集团

９７

，

５８８

，

００６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１．３％

，仍为长园集团第二大股东。

在上述期间内，华润深国投已委托长园集团刊登过相关公告，详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第四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长园集团的上市交易股份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自本报告书披露之日起六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情况如下：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华润深国投通过二级市场卖出其所持有的长园集团无售限条件流通股

４５５

，

２００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０．０５％

，减持平均价格为

７．６８

元。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０

日华润深国投通过二级市场卖出其所持有的长园集团无售限条件流通股

１０

，

０００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０．００１％

，减持平均价格为

７．６１

元。

３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１

日华润深国投通过二级市场卖出其所持有的长园集团无售限条件流通股

７９

，

６００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０．００９％

，减持平均价格为

７．６

元。

４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２

日华润深国投通过二级市场卖出其所持有的长园集团无售限条件流通股

５９

，

４００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０．００７％

，减持平均价格为

７．６２

元。

５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３

日华润深国投通过二级市场卖出其所持有的长园集团无售限条件流通股

７１４

，

５１０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０．０８３％

，减持平均价格为

７．６５

元。

６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４

日华润深国投通过二级市场卖出其所持有的长园集团无售限条件流通股

１

，

９３５

，

８３０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０．２２４％

，减持平均价格为

７．８３

元。

７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７

日华润深国投通过二级市场卖出其所持有的长园集团无售限条件流通股

６８４

，

７０４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０．０７９％

，减持平均价格为

８．２７

元。

８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８

日华润深国投通过二级市场卖出其所持有的长园集团无售限条件流通股

２

，

２０８

，

４８８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０．２５６％

，减持平均价格为

８．３４

元。

９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９

日华润深国投通过二级市场卖出其所持有的长园集团无售限条件流通股

１

，

７８４

，

０３６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０．２０７％

，减持平均价格为

８．３２

元。

１０

、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

日华润深国投通过二级市场卖出其所持有的长园集团无售限条件流通股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０．６９５％

，减持平均价格为

９．８６

元。

１１

、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

日华润深国投通过二级市场卖出其所持有的长园集团无售限条件流通股

２

，

３００

，

０００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０．２６６％

，减持平均价格为

９．８５

元。

１２

、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

日华润深国投通过二级市场卖出其所持有的长园集团无售限条件流通股

１

，

８７０

，

３０４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０．２２％

，减持平均价格为

９．０５

元。

第五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本报告书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有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

项。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法定代表人的声明

本人（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六条 备查文件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法人营业执照；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名单；

３

、本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蒋 伟

签署日期：二

Ｏ

一一年十一月七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２５

股票简称：长园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８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７

日接到公司第二大股东华润深国投信托

有限公司（下称：华润深国投）权益变动报告书。 自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

日，通过上海证券

交易所集合竞价系统以及大宗交易系统累计出售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３１

，

４７７

，

５９４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５．３％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

日收市，华润深国投仍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９７

，

５８８

，

００６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１１．３％

。

上述权益变动具体情况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８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的《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Ｏ

一一年十一月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５６

证券简称：欧菲光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４

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欧菲光”）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７

日接到公司股东深圳市同

创伟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创伟业”）权益变动报告书。 同创伟业在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０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４

日期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合竞价平台及大宗交易平台累计减持公司股份数量占总股本的

比例达到

２．７０％

。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前（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０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欧菲光股份数量为

１３

，

４９１

，

２１６

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７．０３％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４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欧菲光股份数量为

８

，

３１０

，

０００

股（其中有

６００

万股质押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３３％

。 在此期间合计卖出

５１８１２１６

股，均价

２０

，

５０

元。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４

日收市，同创伟业仍持有欧菲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８３１００００

股，占欧菲光股份总

数的

４．３３％

。

上述权益变动具体情况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深圳欧菲光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７

日

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公司及董事会、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上市公司名称：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欧菲光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４５６

信息披露义务人：深圳市同创伟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与福华三路交汇处深圳国际商会中心

２７０３Ａ

联系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

１６８

号国际商会中心

２７０２

室

股份变动性质：减少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７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

准则第

１５

号

－

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无需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

部制度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依据《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所在深圳欧菲

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菲光”）中拥有权益股份的变动情况，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

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 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欧菲光中拥有权益的

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

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记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所做出的任何理解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义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作如下释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

同创伟业 指 深圳市同创伟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

、

欧菲光 指 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报告

、

本报告

、

本报告书 指 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深圳市同创伟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０

年

６

月

２６

日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与福华三路交汇处深圳国际商会中心

２７０３Ａ

法定代表人：郑伟鹤

注册资本：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４４０３０１１０３８３９２８１

经营范围： 直接投资高新技术产业和其他技术创新产业；受托管理和经营其它创业投资公司的创业

资本；投资咨询业务；直接咨询或参与企业孵化器的建设。

经营期限：

２０００

年

６

月

２６

日至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２６

日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８７８０９１

主要股东名称：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黄荔

５

，

５００ ５５％

郑伟鹤

４

，

５００ ４５％

公司董监事及主要负责人：

姓名 职务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在其他公司兼职情况

郑伟鹤 董事长

、

总经理 男 中国 深圳市

南海成长系列股权投资基金执行合伙

人

黄荔 董事 女 中国 深圳市 南海成长系列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人

金毅 董事 男 中国 深圳市

段续源 监事 男 中国 深圳市

毕敬 监事 女 中国 深圳市

二、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的发行在外股份的情况

截止本报告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无持有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的发行在外的股份情况。

第三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持股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除本次股份减持事宜外， 不排除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减少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

益的股份的计划。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 本次股份变动情况

同创伟业在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０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４

日期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合竞价平台及大宗

交易平台累计减持公司股份数量占总股本的比例达到

２．７０％

。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前（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０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欧菲光股份数量为

１３

，

４９１

，

２１６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７．０３％

；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

（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４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欧菲光股份数量为

８

，

３１０

，

０００

股（其中有

６００

万股质押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３３％

。

二、本次转让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三、权利限制情况

该等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包括但不限于股份被质押、冻结等。

四、承诺事项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将严格遵守证券法律法规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合法合规参与证券市

场交易，并及时履行有关的信息披露义务。

第五节 前

６

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同创伟业前

６

个月内买卖欧菲光股票行为如下：

交易时间 买入

／

卖出 交易方式 成交量

（

股

）

成交价格

２０１１－８－１０

卖出 竞价交易

１３４３００ ２０．６１

２０１１－８－１１

卖出 竞价交易

８００００ ２０．３１

２０１１－８－１２

卖出 竞价交易

１１００００ ２０．８１

２０１１－８－１６

卖出 竞价交易

６００００ ２０．６１

２０１１－８－１７

卖出 竞价交易

４００００ ２０．９０

２０１１－８－２３

卖出 竞价交易

６６９５５ ２０．７０

２０１１－８－２４

卖出 竞价交易

１２５７９０ ２１．３５

２０１１－８－２６

卖出 竞价交易

１５４６８４ ２１．５１

２０１１－８－２９

卖出 竞价交易

１８００００ ２１．９９

２０１１－８－３０

卖出 竞价交易

９９９２７ ２１．２２

２０１１－８－３１

卖出 竞价交易

６００００ ２０．４７

２０１１－９－１

卖出 竞价交易

９０７８０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１－９－２

卖出 竞价交易

１１１４００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１－９－５

卖出 竞价交易

８３６００ １９．２１

２０１１－９－６

卖出 竞价交易

４２８１５ １８．９３

２０１１－９－７

卖出 竞价交易

７００００ １８．６５

２０１１－９－８

卖出 竞价交易

４００００ １９．２３

２０１１－９－９

卖出 竞价交易

３５９６０ １８．６３

２０１１－９－１３

卖出 竞价交易

６５０００ １７．８２

２０１１－９－１５

卖出 竞价交易

７６７８９ １８．８４

２０１１－９－１６

卖出 竞价交易

３２４５９２ ２０．７２

２０１１－９－１９

卖出 竞价交易

５９７０８ ２０．９９

２０１１－９－２６

卖出 竞价交易

１５００００ ２０．７６

２０１１－９－２７

卖出 竞价交易

１３２４００ ２０．４９

２０１１－９－２８

卖出 竞价交易

６００００ ２０．７１

２０１１－１０－１４

卖出 竞价交易

３０５０００ １９．９６

２０１１－１０－１７

卖出 竞价交易

２１００００ ２０．３５

２０１１－１０－１８

卖出 竞价交易

１３００００ １９．８９

２０１１－１０－２０

卖出 竞价交易

６００００ １８．３５

２０１１－１０－２４

卖出 竞价交易

１６００００ １８．５４

２０１１－１０－２５

卖出 竞价交易

１２００００ １８．７９

２０１１－１０－２６

卖出 竞价交易

１５００００ １９．５７

２０１１－１０－２７

卖出 竞价交易

３７５００ １９．９０

２０１１－１０－２８

卖出 竞价交易

６００００ １９．６３

２０１１－１１－２

卖出 竞价交易

１５３１００ ２２．２５

２０１１－１１－３

卖出 竞价交易

４０９１６ ２３．５６

２０１１－１１－４

卖出 大宗交易

１３０００００ ２１．０４

汇总 卖出

５１８１２１６ ２０．５０

第六节 其它重大事项

截止本报告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与本次权益变动有关的应当披露的其他重大事项。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下列备查文件可在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处查阅：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法人代表身份证明文件。

第八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深圳市同创伟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章）：郑伟鹤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７

日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深圳市

股票简称 欧菲光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４５６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深圳市同创伟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深圳市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

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

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

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

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

１３

，

４９１

，

２１６

持股比例

：

７．０３％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息披露

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

５

，

１８１

，

２１６

变动比例

：

２．７０％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

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 人在 此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

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在侵害上市

公司和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在未清偿其

对公司的负债

，

未解除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

，

或者损害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2

2011

年

11

月

8

日 星期二


